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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酒店的经营者算成本：

每年得向公园交数十万租金
本版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陈玮 陈茉 康莉

公园内开设餐馆所租用
的房屋，在建设之初是否需
要规划部门审批呢？济南市
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经批准的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和确定的城市绿线，应
当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
督。但是，在规划审批及公示
过程中，只要公园内的建筑
符合规划要求，建筑的用途
并无限定。

对此，泉城公园“荷塘
月色”餐馆的老板孟先生告
诉记者，他租用房子做餐馆
之前，公园方面原本打算将
整个建筑开发成展览馆，作
为服务设施。然而，几经周
折后，展览馆的计划落空，
公园方面又通过公开招标，
与他达成协议，开设餐馆。

其实，早在1993年1月1

日，建设部便批准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公园设计规范》(以下简称

《标准》)，施行至今。其中对
公园建设配套设施的标准
有明确规定，公园常规设施
中包括游憩设施、服务设
施、公用设施、管理设施，餐
厅被归类为服务设施。

按照《标准》规定，公园

面积小于5公顷的不能开设餐
厅，5公顷至20公顷的可设餐
厅。那么，参照这一标准，泉城
公园、大明湖景区、千佛山景
区等属于可设餐厅的范畴。

但是，该行业标准中又
明确规定：“公园内不得修建
与其性质无关的、单纯以营
利为目的的餐厅、旅馆和舞
厅等建筑。公园中方便游人
使用的餐厅、小卖店等服务
设施的规模应与游人容量相
适应。”

对此，北京盈科(济南)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东认
为，《标准》在制定之初主要
是考虑完善公园内的便民
设施，因而规定“不得修建
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餐
厅”。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公园在开设餐厅方面
也将标准模糊化，放宽了

《标准》中对“餐厅”的要求。
李建东认为，根据《标

准》规定，公园内建的餐馆
属于服务配套设施。开设是
否合理，关键在于公园对餐
厅规模的尺度把握。现在的
问题就是餐厅的规模太大，
甚至出现了高消费的私人
会所，这可能引起争议。

在公园内开餐馆，经营
成本主要是哪些呢？泉城公
园“荷塘月色”餐馆的老板孟
先生告诉记者，除了最初购
置环保设备及装修费用外，
每年交给公园管理部门的租
金占了成本的大头。

据孟先生介绍，目前环
保部门对餐饮行业的环保标
准管理得十分严格，餐馆开
业前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
备，“除非是小餐馆，没有钱
去买油烟净化设备，不过一
旦被查，就得关门了。”

“与道路旁的餐馆相比，
公园内开餐馆在各项环保标
准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孟先
生说，不过，作为餐饮行业，
在公园开餐馆的租金可是比
一般餐馆贵多了。

孟先生拿自己经营的
“荷塘月色”餐馆为例，餐馆
面积有千余平方米，每年向
公园管理处交的租金高达数
十万元。

同一公园内，不同位置
的租金也不相同。孟先生告
诉记者，因为他的餐馆开在
了园区中心位置，所以租金
比公园东门附近的餐馆租金

多出约三分之一的费用。
按照孟先生的说法，一

家餐馆每年要向公园交数十
万元的租金，泉城公园内所
有餐馆每年交给公园的租金
至少也得上百万元。

那么，公园方面又将这
些钱用到了哪里，餐馆与公
园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系
呢？采访中，大明湖景区、泉
城公园等公园管理部门的工
作人员都表示，餐馆与公园
双方是租赁关系，餐馆交的
租金都是公开透明的。作为
事业单位，公园每年收了多

少钱的租金，都需要上报给
园林部门。

济南市园林管理局的工
作人员介绍说，公园、景区开
设餐馆，除了满足游客餐饮
需求外，还增加了公园、景区
收入，减轻了财政负担。政府
每年虽然拿出一定的资金用
于公园、景区的建设和维护，
但远远维持不了公园正常的
建设、管理和养护所需。多数
公园还必须依靠自身经营收
入，作为政府拨款不足的补
充。

然而，根据2011年11月

30日济南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34次会议通过的《济南市
城市绿化条例》第三条规定，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城市
绿化发展目标，保障城市绿
化发展所需资金及用地。”

至于财政部门到底拨给
公园多少钱用作景区维护，
以及公园每年运行成本大概
需要多少钱，采访中多数公
园以及园林部门都以“涉及
方面多，不好统计”为由拒绝
向记者透露。

公园出现高档会所
可能引起争议

格律师观点

泉城公园荷塘月色餐馆租金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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